
1

公共卫生宣传品印刷合同

甲方：永吉县一拉溪镇三家子卫生院

乙方：永吉县永粮印刷厂
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兹就甲方委托乙方印制公共卫生宣传品

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项目概要

印刷公共卫生宣传处方，在合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印制完

成。

二、项目明细

1、高血压健康教育处方 40 本*4=160 元

2、糖尿病健康教育处方 40 本*4=160 元

3、心脑血管健康教育处方 20 本*4=80 元

总计：400.00 元

三、付款方式

交货后，乙方出具发票，甲方以转账方式付清账款。如有印刷

质量问题扣价格总额的 20%。

四、交货方式

印刷加工：在确认打样稿后 30 个工作日内交货。

交货地点：乙方场内，甲方承担运费，产品风险自交货时转

移。

五、印刷质量标准

1、乙方前期制作应按提供样稿之要求按时，按质完成，印刷

品质量以签字样稿为准验收；甲方应负责有关内容的及时校核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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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收货验货。

2、甲方委托乙方设计制作的稿件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最

多不超过四次的样稿确认。在乙方提供第四次确认稿时，甲方应完

成所有的确认修改工作。

3、如为甲方提供的菲林，且打样稿与菲林不一致的情况，乙

方不保证印刷颜色与所提供样稿的绝对一致，而应以菲林正常的印

刷效果为准。

4、彩色印刷品的色差范围正负应不超过样稿的 10%，套印允

许误差应小于 0.2mm，其他如需检验的项目按国家新闻出版行业标

准有关平版一般印刷品的质量标准验收

5、甲方对印刷质量有任何异议，须在交货后三个工作日内提

出，在任何情况下乙方不负责除印刷以外发行、广告的连带责任。

六、乙方责任

1、乙方对承印印件的原稿（或电子文档）、校样、印板、底

片、半成品、成品及印刷品的样本应当妥善保管，不得损毁。

2、乙方必须严格按照本合同规定的印数印刷，不得擅自加

印。

3、乙方完成委托印刷业务后，应当认真清点印刷品数量，登

记台账，并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将印刷成品、原稿（或电子文档）、

底片、印板、校样等全部交还甲方，不得擅自留存。

4、乙方在承接时，应核实委印方相关证件，不得印刷有内容

不实、图文虚假的印刷品。

七、知识产权及保密

1、乙方应对甲方制作发行方式、计划严格保密。

2、乙方设计人员应自觉保护甲方提供的一切用于排版印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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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文档，不得擅自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作任何用途。

3、乙方为甲方杂志制作的平面设计，其著作权属于甲方。

4、乙方应妥善保存杂志的所有电子设计稿件、菲林，甲方若

需要，应予提供；合同终止后，若双方不再续约，乙方应将所有电

子设计稿件、菲林交给甲方。

八、合同其它条款

交货数量同意允许正负 5%的短溢装。如溢装的情况，甲方有

权选择是否按合同单价接收超装之货品。若甲方不接收，乙方不得

擅自赠送他人或以任何价格出售，作其他客户印刷业务参考样本除

外。如短装在 5%之内，乙方须按合同单价从合同总价中扣除相应

金额，但不另行补足数量。如短装在 5%以上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

补足所缺货品。

九、违约责任

1、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的有关条款，此合同未尽事

项，应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2、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并经协商无效，应由被告所在地人

民法院作争议解决。

3、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执行的情况，双方应友好协商延

期履行，协商不成或确实无法继续履行的，任何一方均不承担违约

责任。

十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同样有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永吉县一拉溪镇三家子卫生院
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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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（盖章）：永吉县永粮印刷厂
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地址：口前镇永吉大街 1221 号

电话：13079745456

账号：080 2212 9092 0009 9365

开户行：工行吉林市口前支行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
